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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0660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45號
承辦單位：督學室(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
心)
承辦人：陳豪龍
電話：07-5376832
電子信箱：khedu71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督字第11237401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 教育部112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增能課程之研習計

畫、附件2 教育部公文、附件3 高雄市講師推薦受訓名單 
(52261493_11237401600A0C_ATTCH4.pdf、52261493_11237401600A0C_ATTCH5.
pdf、52261493_112374016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委請臺北市立大學辦理「教育部112年度中小

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增能課程」增辦場次之研

習計畫(如附件1)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9月14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20089202號函

(如附件2)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之規劃與推動，提

升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與成效，教育部委請臺

北市立大學辦理「教育部112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

召集人講師培訓課程之研習計畫」。

三、本次課程採分階課程授課，分別為初階、進階及高階課

程，初階課程旨在培養社群召集人之領導力、對話模式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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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技巧；進階課程著重培養社群召集人社群轉型之素養

與動能；高階課程在培養社群召集人帶領社群深化及轉型

之素養與動能。

四、旨揭培訓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需完成線上及實體課程。

(二)辦理日期與時間：

１、線上授課：

(１)報到時間：112年11月10日（星期五）8時40分至9

時。

(２)上課時間：112年11月10日（星期五）9時至12

時。

２、實體授課：

(１)報到時間：112年11月11日（星期六）8時40分至9

時。

(２)上課時間：112年11月11日（星期六）9時至16

時。

(三)實體授課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。

(四)本市推薦受訓名單如附件3。

(五)受訓完成且取得證書者，為本市社群召集人培訓研習之

講師人才庫。

五、請學校協助下列相關事宜：

(一)轉知受訓人員報名時間與方式：受薦派之教師請於112年

10月16日（星期一）前至

google52261493_11237401600A0C.sw https://forms.

gle/Tr8ywjeMH3xvjXXs6 填寫個人報名資料。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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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請貴校准予參加者公(差)假，交通費由本市校長及教師

專業發展中心相關經費支應。

(三)交通費請領：請完成原校核章之出差請示單及報告單，

並保留票根等憑據，以便利貼註明身分證字號、郵局局

號、帳號，並郵寄或交換至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

心陳豪龍先生（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(交換櫃代碼4-6)，

地址：80660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45號），俾憑辦理交

通費核銷事宜。

六、國民教育輔導團及高中輔導團成員參加「初階」課程者，

已由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代為報名，故不在附件3

名單中；擬參加「進階及高階」課程者，請自行上網報

名；另輔導團成員參加本次講師培訓之交通費由輔導團相

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七、本案倘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

研究所陳鈺珊小姐，電話：(02)2311-3040轉8435；

Email：cys3150@go.utaipei.edu.tw。

正本：本局督學室（國教輔導團）、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高雄高
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前鎮高
級中學、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
學、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高
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國中部、高雄市立大義國
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
學、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、
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國中
部、高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、
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、高雄市立鹽埕國民中學、高雄
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、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、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
學、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大寮區忠義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大寮區永
芳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六龜區新威國民小學、高雄市
內門區溝坪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、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
學、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民小學、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、高雄市新興區信
義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、高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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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、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國民小學、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小
學、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、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民小學、高雄市鼓山區龍
華國民小學、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、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民小學、高雄市
鹽埕區鹽埕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督學室（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）（紙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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